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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[2018]第 81号 

 

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4 月 20 日，部分媒体报道了你公司有关环保问题情况，主要内

容如下：浙江省环保厅于 4月 18日向公章通报了 2017年查处的 12

起环境违法典型案例，其中涉及你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上峰建材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上峰建材）存在采用在自动监测取样管上套装管子并

喷吹石灰中和气体的方式，降低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浓度，以达到干扰

自动检测系统的目的等违规行为。上峰建材的 4名工作人员因此被采

取刑事拘留措施。媒体质疑你公司未能对此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涉嫌

构成违规情况。 

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。请你公司就以下问题进行核查并作出书

面说明： 

1、上述媒体报道的环保问题是否属实，以及该事项对你公司生

产经营的具体影响情况。 

2、你公司是否就上述环保问题及受到的有关行政或刑事处罚情

况，及时、准确、完整地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。 

3、你公司前期的定期报告和相关临时报告是否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地披露了企业生产经营涉及的环保排污信息、相关环保问题，以及

因涉嫌环保违法违规问题被有权机关立案调查或者受到重大行政、刑

事处罚情况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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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你公司于 2018年 4月 24日前将上述核实情况书面回复我部，

并同时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。 

最后，我部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

守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及《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及时、

公平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8年 4月 21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